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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点

法国公务车

“臃肿”待“瘦身”
本报驻巴黎记者 胡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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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公务用车指的是中央行政机关、
公共机构和自治团体（国家法律认定的自
治机构）等保有和使用的车辆。为使公务
用车既高效率地保障所属单位的用车需
要，又避免预算浪费，韩国政府制定出台了

《公用车辆管理规定》，并根据实际执行过

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该规定进行
了多次修订。制度先行使得韩国的公务用
车管理有章可循，提高了车辆使用的透明
度，有效规避了使用方面的浪费行为。

韩国公务用车的最高主管部门是安全
行政部，该部门有权根据《公用车辆管理规

定》制定具体管理细则，并每年定期向国会
提交公务车辆使用情况的检查报告。在今
年 3 月韩国政府对《公用车辆管理规定》最
新的一次修订中规定，“安全行政部长官在
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公务）车辆的管
理、运行情况进行调查”，并有权“针对调查
结果中的违法和不当行为，要求相关中央
行政机关长官予以纠正”。该规定有效提
高了主管单位的权限，保证了管理规定得
到切实落实。

韩国对公务车辆的购买、配置、使用
都有严格的要求。公务车辆中包括专车、
一 般 公 务 用 车 和 货 车 、巴 士 、特 殊 用 车
等。在专车的配置对象上，以中央行政机
构为例，只有次官（副部长）级及以上公务
员才有资格配车。而且，使用用途只能是
上下班和公务出行等，绝对禁止私用。安
全行政部还规定，原则上不允许使用排气
量在 2.0 以上的中型汽车作为一般公务用
车。在购置方面，韩国政府提倡购买环保
型汽车。根据这一方针，安全行政部正在
努力推动使轻型汽车和混合动力车总和
占全部公务用车保有数量的 50%。在车
辆的更新标准上，安全行政部规定，公务

用车最短服役年限为 5 年至 6 年，最短行
驶里程为 12 万千米，必须在同时满足这
两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允许对公务用车进
行更新。

除了主管部门之外，韩国政府也充分
赋予了机构、媒体和社会对公务车辆使用
进行监督的权利。对于公车使用进行必要
监督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国民权益委员会，
该委员会的宗旨是保证廉洁行政，抵制腐
败行为，保障韩国国民权益。去年 7 月，该
委员会就针对韩国全部中央行政机构、
245 个地方自治团体、16 个道、市教育厅和
722 个公职相关部门的公务用车使用情况
进行了细致调查研究，并非点名地指出了
违规行为，同时提出了整改意见。而韩国
媒体对公务用车违规行为的曝光则更为彻
底，往往直接写明违规公车车牌号和所属
机构。

违规使用公务车辆的部门负责人都会
被追责。2010 年 8 月，被提名为韩国新国
务总理的金台镐在人事听证会上所遭受的
质疑中就包括，他在担任庆尚南道知事期
间，曾经有过公车私用的行为，最终导致其
引咎辞职。

韩国制度先行有效管理公务车
本报驻首尔记者 杨 明

法国政府部门是欧洲出了名的“臃肿
衙门”，500 多万公务员队伍，10 余万辆公
务车。有人盲目认为包括法国在内的发达
国家在公务车的管理和使用上是多么地高
效、亲民，其实在法国并非如此。法国总理
府的公务车队至少有 150 辆公务车，而其
中 30 余辆是直接分配给总理府幕僚使
用。而高级公务员的车补，专职司机的补
助更是远远高出一般人的想象。

此外，在巴黎的一些政府部委聚集区
和一些高端场所，一样可以看到特权车的
身影。一些车身上镶有珐琅质三色旗小圆
盘的高级轿车，无声无息地告诉警察和市
民，车主一定是一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些车也会走公交车道，超速行驶、闯红灯
更是家常便饭。

根据早些年法国公布的一份有关公务
车调查的报告称，公务车队伍越来越庞大，
总数增加了 33%，法国纳税人每年要为它
们支付大笔费用。而公务车滥用现象也非
常严重，70%的用车为处理私人事务。为

此，法国政府开始为公务车“瘦身”。
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政府每年高昂的

公务支出，往往成为民众和反对派诟病的
目标。因此，法国总统奥朗德上台后更是
要求将公务车购置和使用大幅削减。首
先，将公务车规格大幅度降低，总统和总
理的专车改为更为经济节能的汽车。而
住房部部长杜弗勒甚至主动要求配备 4
辆自行车作为“专车”。此举虽然颇有作
秀之嫌，但也符合本届法国政府一直提倡
的节俭风气。

法国政府公务员中能享受公务车配司
机待遇的并不多，只有总统、总理、各部部
长、部长级代表和议会议长等高级别官员，
司局长以上的高级公务员虽配置专用公务
车，但不配置固定的专职司机，由用车人在
执行公务时自己驾驶。普通公务员凭出差
证明使用公务车。而法国国有企业的公务
车配置和使用情况跟政府机构相似。

在购买公务车方面，法国政府在采购
中更多地向法国自主品牌倾斜。法国政府

认为，公务车的选择体现法国的形象与风
貌，因此在公务车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具有
法国特色的“国货”。而法国作为世界闻名
的汽车生产商，也从不缺乏“拿得出手”的

“豪车”。从早先的标致 607 到雪铁龙 C6，
再到现在的法国总统座驾雪铁龙 DS5，无
一例外是法国高端商务车。而政府一般公
务用车，也基本是清一色的法国造。只有
在 2002年，美国福特公司引用欧盟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和法国政府打了一场官司，才
使得法国政府罕见地采购了数千辆福特汽
车作为公务用车。

不仅如此，法国政府规定，购车预算
由政府各部委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制定
各自的年度预算时提出，由有各省代表
参 加 的“ 国 有 汽 车 购 置 委 员 会 ”进 行 预
审；预算批准后，由代表国家的“国家购
置集团联合会”统一从市场上购买，然后
转卖给使用单位，避免车辆多头采购可
能带来混乱局面。而各单位从市场上长
期包车必须事前得到预算主管部门的批

准。
此外，法国政府部门在采购中也会优

先 考 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量 不 超 过 每 公 里
130 克的环保车型。政府规定，个人使用
的公务用车的发动机排量不得超过 1.4
升，一切超标要求都需要向政府总理提
出。例如，巴黎市长德拉诺埃甚至自驾一
辆电动汽车上下班，这样的汽车二氧化碳
排放为零。

在淘汰老旧公务车方面，法国也有一
整套严格规定。在法国，每年对各个公务
机构下年的公务采购需要，会有统一的调
研及登记，确定下一年的公款计算。如当
一辆公务用车使用年数达到 10 年，政府采
购部会将此提上议程，讨论是否应该淘汰
换新，这取决于车的状况和公里数，以及汽
车修理次数等。决议之后如果需要处理，
一般情况下采购部首选和汽车公司以旧换
新，因为这样卖价比较高，可以确保旧车的
利用价值。如果以旧换新的价格过低，才
会考虑通过其他方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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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公车私用
后果很严重

本报驻柏林记者 王志远

德国公务用车的使用和管理
有专门的法规予以规范。德国于
1993 年 7 月 1 日起开始正式实施

《联邦公务用车使用管理条例》。
该条例详细规定了公务用车的使
用范围、配备标准、使用管理和运
营维护等各个方面。

德国政府只给总统、总理、联
邦议院议长、各部部长、国务秘书
等部级及其以上官员配备专车。
德国一般官员办理公务时，可使用
单位公车，也可乘坐出租车。官员
上下班原则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或开私家车。

在德国，“公车私用”是明令禁止
的。《条例》第12条明文规定，使用公
务用车必须与公务活动有关，并以节
省时间或节约成本为目的。除了参
加公务活动或身有残疾不便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外，公务员上下班不允许
公车接送。此外还规定，使用公车的

公务员不得随意搭载非本单位人
员。如确有需要，须报告公务用车管
理部门，而且外单位乘车者还需签署
书面声明。2009年7月，媒体曝光时
任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的公务
车在度假地失窃，随即引发全社会对
其“公车私用”行为的谴责。由于当
时德国即将举行议会选举，施密特

“公车私用”的丑闻不仅令其本人政
治前途尽毁，还连累了其所在政党社
民党。尽管社民党总理竞选人宣布
与施密特划清界限，最终还是没有逃
脱败选的命运。可见，“公车私用”的
后果很严重。

德国执行严格的公车使用登记
制度。每辆公车都要配备一个车辆
行程记账簿。每次出车都要详细记
载实际行驶时间、地点、里程数等
等，而且还要定期上报到主管部
门。在这一点上，从总理的专车到
一般公务用车无一例外。

北欧国家严格

监管公务车
本报驻哥本哈根记者 关晋勇

北欧国家人均 GDP 名列世界前茅，是典型的高福利国
家。但是支撑这些普通民众祥和富足生活的背后，除了闻
名遐迩的高额税收，就是整个社会对政府开支的密切管束
和监督，这一点在公务用车问题上尤为明显。

在丹麦和挪威，只有正部长（大臣）才拥有专车，个别
部的常务副部长有公务时可以使用本部公务车，但是并
没有专车供其使用。在人口 560 万的丹麦，中央政府共有
正部长（大臣）22 名，有公务车 25 辆。这些大臣专车也只
能在执行公务时使用，不得私用。多出来的这几辆车来
自外交部，出于外事活动需要，外交部有 3 辆专车。人口
500 万的挪威，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值 8100 亿美元
的主权财富基金，但是挪威中央政府一共只有 30 辆公务
车，只允许大臣在执行公务时使用，绝不允许私用。惟一
的例外是，在警察决定某位大臣需要特殊保护时，才会适
当拓宽公务车的适用范围。

瑞典和芬兰的内阁级官员使用公车的情况和丹麦挪威
十分相近，即只有议长、首相、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少数人
才配给专车，部长在公务活动时享受公车服务,下班后只能
用私家车。丹麦交通部顾问以及挪威首相办公室在回答本
报记者询问时都表示，大臣使用的专车没有任何行道特权，
需要和民用车辆同样遵守相同的交通法规，违法后接受同
样的惩罚。

尽管如此，对于短距离的部际之间的活动，在自行车大
国丹麦，多数大臣也不愿动用公车，而宁愿步行。记者有一
次参加完会议之后，碰到外交大臣瑟芬达尔带着两名助手
在大街上顶着凛冽寒风疾行，问明情况后才得知，他刚去议
会大厦办完事，按照习惯这段路都是步行或骑自行车，而从
议会走到外交部需要将近 15分钟。

芬兰对于常务副部长以下级别公务人员使用公共交通
的要求则较宽，一般情况下办公事都可以打车或使用公共
交通。瑞典则从社会上临时租车供公务使用。相比起来，
丹麦的约束比芬兰和瑞典要多。在丹麦，常务副部长以下
级别的政府人员如有需要办急事，经过领导批准可以乘坐
出租车，一般情况下办事可以使用公共汽车和火车，但是限
制都比较严格。

记者曾经见到过丹麦外交部给一名办事人员提供的公
共交通打卡车票，这张车票只够他这次办事往返使用，即只
能打两次卡，办完事后车票金额正好用完，在这种情况下丹
麦公务员想占部门便宜无疑是天方夜谭。

丹麦对政府公务用车的严格限制也有其客观原因。出
于环保需要，在丹麦购买汽车需要缴纳超过车辆售价
200%的重税，这导致车价比瑞典和芬兰要高出两倍多，这
也是约束丹麦和挪威政府对采购公务用车的主要因素之
一。但是政府资产管理部门对于如何保值资产也有灵活政
策，丹麦大臣用车在使用四五年后就会出售，这样既满足了
政府威仪、保障了行车安全，又在资产折旧不严重时尽可能
多地回收资金。

在瑞典和芬兰，由于没有高额税费，车辆购置付费远远
低于丹麦和挪威，公车数量远较丹麦和挪威多，也在一定情
况下允许私用。瑞典财政部要求，公车私用时要交足租
金。在芬兰，公车私用属于额外福利，相当于增加了个人收
入，必须按税务局每年制定的额外福利税率照章纳税，否则
税务部门就会追究其逃税责任。对于私用不报告的，税务
和司法部门在得到举报后就会介入。

法国公务车更倾向于选择本国汽车品牌，以体现本国形象。图为 2011 年巴黎航展上，时任法

国总统萨科齐坐的就是法国生产的雷诺汽车。 本报记者 李红光摄

许 滔画


